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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文件

嵩办发〔2018〕8号

嵩山路街道办事处

印发《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社区、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8年 2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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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

实施方案

为积极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，创新农村集体

经济运行机制，切实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权益，不断增加农民的财

产性收入，根据郑州市政府《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稳步推进农村

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17〕192号）、

区政府《关于印发二七区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二七政文〔2017〕121号）精神，现制定实施

方案如下：

指导思想

紧紧围绕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紧盯郑州建设国家

中心城市、全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两大战略目标，

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集体所有制，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、

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为目标，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

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，以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

法权益为核心，以清产核资、成员认定、资产量化和股权设置为

主要内容，构建归属清晰、权能完整、流转顺畅、保护严格的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，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新的

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，加快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权利的治理体系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，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，

稳定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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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目标

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动摇，坚持农民集体所有

不动摇，坚持农民权利不受损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，分类实施、

稳慎开展、有序推进，确保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依规运行，逐步实

现共同富裕。2018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完成之后，启动农村集体

资产产权制度改革；2018年至 2019年，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

产核资；2018年至 2020年，结合辖区实际，稳步开展农村集体经

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；力争 2020年底，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

产产权制度改革，扶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。

工作步骤

（一）制定方案（2018年）

街道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，班子成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为

成员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，负责辖区内农村集体产

权制度改革工作。黄岗寺、刘砦村要成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

领导小组，建立由街道分包领导、分包部门、村（组）主要负责

人、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、村民代表和村（组）财务人员等共同

组成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改革

工作，书记主任要亲自抓，负总责。领导小组要结合实际，制定

本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责任机构、

时间节点和方法步骤，报区和街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

组备案。村（组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制定的改革实

施方案，必须经村民（代表）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讨论通过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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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，并报区、街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（二）宣传培训（2018年）

街道和村（组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要在区改革

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深入开展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的宣传动员，

通过举办专家讲座、悬挂条幅、印制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，让群

众明白改革的目的、意义、方式和政策，形成群众了解改革、支

持改革的良好氛围，调动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

和主动性。要通过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和业务培训，

培养一批政策水平高、工作能力强的业务骨干，确保改革工作扎

实有效开展。

（三）清产核资（2018年至 2019年）

从 2018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完成之后，开始启动农村集体资

产产权制度改革，按照时间服从质量的要求稳步推进，力争用 2

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清产核资。清产核资最终结果，须经村民（代

表）大会通过，形成专题报告并报区、街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

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同时，在清产核资基础上，把农村集体

资产的所有权按层级分别确权到相应的组级、村级、街道级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。

（四）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（2018年至 2020

年 12月）

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由区、街道办进行指导，

村（组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具体实施，202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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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基本完成。

1．成员认定。村（组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根据

实际情况制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办法，经村民（代表）

大会通过后执行。对经确认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要建立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登记备案制度，编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册，并报区、

街道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2．股权设置。村（组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提出

股权设置方案，并张榜公布，经村民（代表）大会通过后执行。

区、街道办要加强监管，确保股权设置公开公平公正，符合民主

决策程序。

3．股权量化。折股量化的股权要量化到人，确权到户，并以

户为单位对股东出具股权证书，作为其占有集体资产股份、参与

管理决策和享有收益分配权的有效凭证。建立集体资产股权登记

制度，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名册和管理台账，并报区、街道办

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（五）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前，村（组）应报街道办农村集体产权制

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而后召开成员大会，宣布成立股份

经济合作社（或经济合作社），通过章程，选举产生理事会、监事

会。理事会、监事会分别召开会议，选举产生理事长、监事长等。

（六）加快平台建设

加快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，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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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。加快建立各级农村产权交易机

构，健全交易规则，引导农村产权规范流转和交易。

（七）检查验收（2021年 1月至 6月）

街道办每年要进行阶段性工作自查，从 2021年 1月开始进行

整体工作自查，在 6月底以前开展改革工作的村要认真完成自查

并将自查情况形成报告上报街道和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

小组，8月底全面整理工作资料和相关台账，迎接区农村集体产权

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检查验收。

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要充分认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、复杂性、长期

性，按照市委、区委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

社区书记主任是第一责任人，承担主体责任。在区农村集体产权

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认真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。

街道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，班子成员为副组长，纪检监察、公

安、财政、工商、税务、金融、信访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

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，负责制定辖区改革工作计划、工作

方案，研究部署工作任务，协调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等。黄岗

寺、刘砦村也要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为组长，由村（组）主要负责

人、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、村民代表和村（组）财务人员等共同

组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辖区内农村集体

产权制度改革工作。书记主任要亲自抓，负总责，建立一级抓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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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、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工作机制，在区和街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

改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全面组织实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。

（二）强化业务指导

街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要定期对改革情况进行

督导检查，对各项改革目标任务细化分解，列入年度工作目标考

核体系。要制定工作制度，加强工作指导，开展专项调研，组织

学习借鉴兄弟单位和外地先进经验，确保完成改革任务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

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，要尊重群众意愿，发挥农

民主体作用，确保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，切实

保障农民群众民主权益，真正让农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。

要因地制宜，耐心细致做好的思想工作，讲清政策，避免和防止

工作简单化和少数人说了算。对因在改革过程中不民主、不公开、

不透明和弄虚作假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的，除追究直接责任人

的责任外，还有追究本集体经济组织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对非法

侵占、哄抢、平调、挪用、私分和损坏集体资产的，要如数退赔，

涉及违规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

关依法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。


	



